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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

关于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的

法律意见书

通商(债)专字(2025)第0907号

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受托担任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

楼项目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，本所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

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43号）、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

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7〕89号）、

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

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19〕33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地

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3号）等有

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遵循诚实、守信、独立、

勤勉、尽责的原则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

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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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引言

一、释义

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：

简称/合称 对应全称或含义

《实施方案》 《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实施方案》

《专项评价报告》
《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

价报告》

《法律意见书》
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

的法律意见书》

本项目 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

瑞立会所 瑞立（雄安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

本所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

元、万元、亿元 人民币元、万元、亿元

二、律师声明事项

对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作如下声明：

1.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

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、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。

2.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已严格履行

法定职责，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对雄安宣武医院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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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感染疾病楼项目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，保证本法律意见书

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。

3.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相

关主体向本所提供的文件资料。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假

设：项目相关主体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

的、真实的和有效的；有关文件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

实的；所提供文件资料为副本、复印件的，保证与正本或原件

相符；一切足以影响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

所披露，并无任何隐瞒、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疏漏。

4.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

持的事实，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委托方

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的依

据。

5.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就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

项目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，并不对有关财务、审计等专业

事项发表意见。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

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、意见及结论，并不表明本所及本所

经办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

或默示的保证。

6.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雄安宣武

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法律文件，随其

他材料一同上报，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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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同意项目相关主体部分或全部在《实

施方案》中自行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，但作上述引用时，不

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

8.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申

请政府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，未经本所授权，本法律意见书

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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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正文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建设地点为启动区雄安

宣武医院地块内，项目新建感染疾病楼1栋，地上2层,地下1

层,总建筑面积3850.01平方米。其中,地上建筑面积2698.65平

方米，地下建筑面积1151.36平方米。同步建设室外配套工程

本项目总投资为0.60亿元。

（二）参与主体

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的主管单位为河北雄安

新区卫生健康局，建设单位为雄安宣武医院，主体信息如下：

名称：雄安宣武医院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133100MB1L84065M

类型：事业单位

住所：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

法定代表人：李嘉

注册资本：5万元人民币

成立日期：2022-08-24

营业期限：2022-08-24至2027-08-24

经营范围：为人民健康提供医疗、教学、科研、转化、预

防、康复全方位服务。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内科外科妇产科

儿科神经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肿瘤科急诊科康复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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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醉科疼痛科重症医学科检验科病理科影像与核医学科中医科

老年医学科儿童保健科医疗美容科精神科传染科地方病科职业

病科医科大学生临床教学成人医科学历临床教学医学研究医学

杂志编辑、出版、发行及刊登印刷品广告。

（三）项目合法性

2022年12月，雄安宣武医院取得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改

革发展局核发的《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改革发展局关于开展

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前期工作的函》（文号：雄安

改发(前期)〔2022〕67号）。

2024年4月，雄安宣武医院取得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改

革发展局核发的《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改革发展局关于雄安

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(调整)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

（文号：雄安改发投资〔2024〕79号）。

2024年6月，雄安宣武医院取得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改

革发展局核发的《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改革发展局关于雄安

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初步设计(概算)的批复》（文号：

雄安改发投资〔2024〕136号）。

2023年12月，雄安宣武医院取得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《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关于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设计方案审查意见的

复函》（文号：雄自规审改试点设函字〔2023〕0081号）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的建设单位雄安宣武医院系具有独

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，其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，

且拥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，具备建设雄安宣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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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的主体资格；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

疾病楼项目已取得立项审批，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地区

发展规划。

二、项目融资来源

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本项目总投资为0.60亿

元。该项目拟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0.38亿元，2025年拟

申请专项债0.38亿元，根据债券发行计划，本次发行0.38亿

元。

三、预期偿债资金来源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总

投资为0.60亿元，该项目拟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0.38亿

元，2025年拟申请专项债0.38亿元，根据债券发行计划，本次

发行0.38亿元。假设融资利率4%，期限30年，每半年付息一次

，最后一年一次性还本。债券存续期内，专项债券融资本息合

计0.84亿元。

根据项目资金平衡分析结果，预计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

疾病楼项目收益对专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1.94

根据《专项评价报告》，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

目收益通过医疗收入、土地收入实现，专项债券存续期可实

现项目收益1.63亿元。

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

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，符合政府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

的有关规定。

四、有关中介机构及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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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及《专项评价报告》

瑞立会所为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的收益与融

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，并出具了《专项评价报告》。

瑞立会所现持有容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为91130104765165720F的《营业执照》；持有河北省

财政厅核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（证书序号：

13010009）。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

计师证》，且通过年度检验。瑞立会所及经办会计师具备为雄

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进行专项评价的业务资格。

（二）律师事务所及《法律意见书》

本所为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

题出具了《法律意见书》。

本所现持有北京市司法局核发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

证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31110000E00016266T），且已通过司

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年度考核；经办律师均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律师执业证》，且均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年度考核。本所及

经办律师具备为大河片区安置房及配套设施工程提供法律服务

的业务资格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为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相关

事项提供专项服务并出具专项报告及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及

注册会计师、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。

五、法律风险管理评估

（一）利率变动的风险及控制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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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内，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、国

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，市场

利率波动将会对项目的成本产生一定影响，进而影响项目投资

收益的平衡。

风险控制措施：合理安排专项债券发行金额和债券期限，

做好专项债券的期限配比、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，保证项目收

益与融资平衡。

（二）其他不可抗拒的风险及控制措施

由于严重自然灾害、环境灾害事故、重大社会经济政策变

动等原因可能造成不可抗拒的意外风险。

风险控制措施：根据项目存在的潜在风险因素，从对各风

险因素的影响程度作以简单分析可以看出，严重自然灾害、环

境灾害事故等意外风险会造成灾难性后果，但发生的可能性较

小，需多角度跟进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重大环境及经济情况，

随着项目的实施计划，及时作出调整，减少或控制风险事件发

生时造成的损失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期政府专项债券已披露相应风险及风险

控制措施。

六、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1.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的建设单位雄安宣

武医院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，其在中国境内依法

成立且合法存续，且拥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，

具备建设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的主体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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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已取得立项审批，该

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。

3.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

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，符合政府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

规定。

4.为雄安宣武医院新建感染疾病楼项目相关事项提供专

项服务并出具专项报告及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、

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。

5.本期政府专项债券已披露相应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，无副本，自经办律师签字并加

盖本所公章后生效。

（此页以下无正文，下转签章页）










